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1-012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

9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

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1-02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

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2010

年

7

月

6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5

万股

质押给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

"

深圳信用担保中心

"

）作为借款担保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第

2010-033

号公告）。

2011

年

5

月

13

日， 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深圳信用担保中心的

225

万股以及

因

2010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的

157.5

万股合计

382.5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二、

2010

年

8

月

13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5

万股

质押给深圳信用担保中心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36

号公告）。

2011

年

5

月

13

日， 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深圳信用担保中心的

225

万股以及

因

2010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的

157.5

万股合计

382.5

万股中的

186

万股解除质押。

三、

2011

年

5

月

13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7

万股质

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获取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融资， 期限为自本次融资资

金到帐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办理重新质押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

之日止。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7,200

万股）的

37.50%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568.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9%

；本

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31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7%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945.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57%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公告编号：

2011023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将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变更项目的名称为

"

扩建

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

，变更项目涉及的总金额为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5,410

万元，扣

除项目已投入资金

1,038.46

万元，余额

4,371.54

万元，占总筹资净额的

25.03 %

，项

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连同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以下简称

"

开

户银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

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荐人应当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

行应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查询。保荐人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三、公司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裴运华、陈运兴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人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四、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人。开户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五、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50

万元的，开户银

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六、保荐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人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公司及开户银行更换后的

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七、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人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人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募集资金专户。

八、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保荐人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保荐人督导期结

束之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同时以现有总股本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的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转增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

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

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转增后股

份

占总股本比

例

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家持有股

国有法人股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６３

，

７０８

，

０００ ３１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９５

，

５６２

，

０００ ６５．０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

，

７９２

，

０００ ４

，

８９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６８８

，

０００ ９．９９％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

股份合计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东路

１０

号

咨询联系人：李波 付旭梅

咨询电话、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８３５０１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

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1-016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与

Hafil Hajj Trans－

portation Establishment

（以下简称

"

哈菲尔运输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4

日签署了《

AK

SCHOOL BUS SALES CONTRACT

》（《安凯校车销售合同》）（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或

"

合同

"

）。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签字之日起将视为合同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2011

年

7

月

-11

月

3

、合同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1

）第一批

800

台：

（

1

）公司对第一批

800

台车提供

250

台车的全额履约保函（通过哈菲尔运输公

司选择的银行）。公司存在无法按期交货，执行保函的风险。

（

2)

公司协助哈菲尔运输公司对第一批

800

台订单总金额的

80%

在银行办理贷

款融资。融资到位后，全额支付货款，公司同意授权汇丰银行中东分行取消不可撤销

的以我公司为受益人的即期全额信用证；若融资无法按期到位，本批

800

台订单将

通过该信用证全额支付。

2

）第二批

2,200

台：

（

1

）公司协助哈菲尔运输公司对第二批

2,200

台订单总金额的

80%

在银行办理

贷款融资，公司存在融资无法按期到位，本合同无法完全履行的风险。

（

2

）公司对第二批

2,200

台车提供

250

台车的全额履约保函（通过哈菲尔运输

公司选择的银行），公司存在无法按期交货

,

执行保函的风险。

3

）本合同采取美元方式支付，公司存在汇率变动的风险。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本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持续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约

31%

。公司

2010

年度经审

计的销售毛利率为

12.20%

，预计该合同将对公司

2011

年度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

较大影响。该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公司拓展沙特阿拉伯的出口业务和提升公司业绩。

二、合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Hafil Hajj Transportation Establishment

法定代表人：

mohmd yusef naghi

注册资本：

3.5

亿沙币（约

7

亿人民币）

注册地：沙特阿拉伯 吉达省

主营业务：朝觐运输、校车租赁服务

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未向哈菲尔运输公司的销售产品。

3

、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安徽分公司为公司本次出口沙特

3,000

台校车项目进

行评估和审核，出具《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兴趣函》（编号：

I2011064

）：该公司有兴趣

对上述项目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2011

年

5

月

11

日，汇丰银行中东分行为哈菲尔运输公司本次向我公司采购第

一批

800

台校车开出了不可撤销的以我公司为受益人的即期全额信用证。

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哈菲尔运输公司具有向我公司支付款项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5

月

4

日

2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字之日起将视为合同生效

3

、合同履行期限：

2011

年

7

月

-11

月

4

、产品合作范围：我公司向哈菲尔运输公司出售安凯牌校车

3,000

台

5

、约定价格：合同总金额

152,400,000

美元（约

9.9

亿元人民币）

6

、付款方式：

1

）第一批

800

台车：哈菲尔运输公司通过汇丰银行中东分行开出了不可撤销的

以我公司为受益人的即期全额信用证。公司协助哈菲尔运输公司对第一批总金额的

80%

在银行办理贷款融资，融资到位后，全额支付货款；若融资无法按期到位，本批

800

台订单将通过该信用证全额支付。

2

）第二批

2,200

台车：公司协助哈菲尔运输公司对第二批总金额的

80%

在银行

办理贷款融资，融资到位后，全额支付货款。

7

、交货时间：

2011

年

7

月

-11

月

8

、起运港：中国的任何港口

目的港：沙特阿拉伯 达曼港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约

31%

。公司

2010

年度

经审计的销售毛利率为

12.20%

，预计该合同将对公司

2011

年度销售收入和利润总

额产生较大影响。

2

、本合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该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公司拓展沙特阿拉伯的出口业务和提升

公司业绩。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第一批

800

台：

（

1

）公司对第一批

800

台车提供

250

台车的全额履约保函（通过哈菲尔运输公

司选择的银行）。公司存在无法按期交货，执行保函的风险。

（

2)

公司协助哈菲尔运输公司对第一批

800

台订单总金额的

80%

在银行办理贷

款融资。融资到位后，全额支付货款，公司同意授权汇丰银行中东分行取消不可撤销

的以我公司为受益人的即期全额信用证；若融资无法按期到位，本批

800

台订单将

通过该信用证全额支付。

2

）第二批

2,200

台：

（

1

）公司协助哈菲尔运输公司对第二批

2,200

台订单总金额的

80%

在银行办理

贷款融资，公司存在融资无法按期到位，本合同无法完全履行的风险。

（

2

）公司对第二批

2,200

台车提供

250

台车的全额履约保函（通过哈菲尔运输

公司选择的银行），公司存在无法按期交货

,

执行保函的风险。

3

）本合同采取美元方式支付，公司存在汇率变动的风险。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本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持续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

Hafil Hajj Transportation Establishment

签订

的《

AK SCHOOL BUS SALES CONTRACT

》（《安凯校车销售合同》）。

2

、汇丰银行中东分行出具的即期全额信用证。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１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１．８５％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交易，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分配方案。总股

本增至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分配方案。总股本

增至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５

，

７９１

，

２７５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总股本增至

３７５

，

７９１

，

２７５

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７５

，

７９１

，

２７５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８５

，

７９１

，

２７５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歌尔声学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歌尔声学发行前

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歌尔声学股份，也不由歌尔声学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遵守上述承诺外，歌尔声学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姜滨先生、副董事长兼高级

副总经理姜龙先生、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孙伟华先生、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宫见

棠先生、监事会主席宋青林先生、监事姚荣国先生、副总经理孙红斌先生、副总经

理肖明玉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段会禄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海忠

先生均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歌尔声学股份将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歌尔声学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若本人今后不在歌尔声学任职，在离职后半年内，

将不转让所持有的歌尔声学股份。

公司原董事李青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歌尔声学股份将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歌尔声学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同时若本人今后不在歌尔声学任

职，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所持有的歌尔声学股份。

２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上市时所做承诺，所持股份未发

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回购的情况。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１．８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０

名。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备注

１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

司 注

１

１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姜滨

９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３

姜龙

２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

副董事长兼高级副总经理

４

孙伟华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

５

宫见棠

２

，

９５５

，

０００ ２

，

９５５

，

０００

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

６

宋青林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０００

监事会主席

７

姚荣国

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

监事

８

孙红斌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９

胡双美注

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１０

肖明玉

１

，

４８５

，

０００ １

，

４８５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１１

段会禄

１

，

３３５

，

０００ １

，

３３５

，

０００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１２

徐海忠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１３

李青 注

３ ２

，

２３５

，

０００ ２

，

２３５

，

０００

原董事

１４

刘春发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０００

１５

王显彬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０００

１６

刘忠远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０００

１７

杨传斌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０００

１８

刘世亮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０００

１９

刘丽琳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北京亿润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接到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通知，告知其公

司名称已经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由“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变更

为“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中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持有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限售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因质押而冻结，质权人为山东省国限信托

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其他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不存

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注

２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聘任

胡双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注

３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李

青先生任期届满，不再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担任董事一职。

根据《公司法》、《中小企业板规则汇编》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姜滨、姜龙、孙伟华、宫见棠、宋青林、姚荣国、孙红斌、胡双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聘

任）、肖明玉、段会禄、徐海忠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

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且

上述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李青作为公司原董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离任，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四、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歌尔声学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解除限售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证券对歌尔声学本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

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

，

１８０

，

７７０

，

３２６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２

，

１８０

，

７７０

，

３２６

股。出席及委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登记表决的股东共

５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１％

，详情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５

名

其中：内资股股东

４

名

外资股股东

１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股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０９

，

１８７

，

５６４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９．９１％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５．７３％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４．１８％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海主持。所有议案均以记名投票方

式表决。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公司

在任董事

１２

人，其中，董事杨海、吴亚德、李景奇、谢日康、林向科、张杨、王海涛、张

立民共

８

人出席了会议，董事赵俊荣、赵志锠、林怀汉、丁福祥因公务未能出席；公司

在任监事

３

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廖湘

文、龚涛涛出席了会议。另外，公司审计师、公司律师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

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４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公司根据中国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７４

，

１０７

，

８９２．３８

元。 股东大会批准以

２０１０

年底总股本

２

，

１８０

，

７７０

，

３２６

股为基数，派

发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３４８

，

９２３

，

２５２．１６

元，

分配后余额结转下年度，本年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有关

Ｈ

股股息派发的具体安排， 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的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投票结果公告》。载有内资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发放日、实

施办法等资料的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将于近期发布，请投资者留意。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师，并承

担国际审计师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年度审计费

用人民币

２９８

万元，不再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香港执业会计师）为本公司

国际审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同时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师，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７０

万元。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７

、有关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的一般授权的议案：

（

１

） 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 （“一般授权”）， 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召开日止期间，以一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票据、公司债券、私募债等在内的人民币债券

类融资工具（“债券”），根据本次一般授权所发行债券的待偿还余额总计不超过人民

币

３０

亿元， 且每种债券品种的发行规模不超过本公司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可发行的

该类债券的限额；

（

２

） 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两名董事根据本

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和批准根据一般授权发行债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

相关事宜、制作和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及作出所有必要的安排以落实有关债券

的发行和上市（如有）。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投票总数

１．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３０９

，

１８７

，

５６４

外资股：

０

外资股：

０

２．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３０９

，

１８７

，

５６４

外资股：

０

外资股：

０

３．

１

，

５０７

，

５０５

，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５０７

，

５０５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２９２

，

１０５

，

５６４

外资股：

０

外资股：

０

４．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３０９

，

１８７

，

５６４

外资股：

０

外资股：

０

５．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３０９

，

１８７

，

５６４

外资股：

０

外资股：

０

６．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３０９

，

１８７

，

５６４

外资股：

０

外资股：

０

７．

１

，

５１７

，

９２９

，

５６４

９９．５６％

６

，

６５８

，

０００

０．４４％

０

０％ １

，

５２４

，

５８７

，

５６４

内资股：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０

内资股：

０

外资股：

３０２

，

５２９

，

５６４

外资股：

６

，

６５８

，

０００

外资股：

０

议案一至议案六已获超过一半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议案七已

获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特别决议案。

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上述议案详情可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和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钟钦律师出席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的意见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２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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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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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三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7

编号：

2011-023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董事会于日前收到证券事务代表龙麒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

龙麒女士请求辞去担任的证券事务代表及证券投资部负责人职务，辞职之后将不再

在公司工作。公司董事会已接受龙麒女士的辞职申请。

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谢龙麒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所做出

的贡献。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1-10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05

月

17

日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主持人：孙国建董事长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60,003,08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3%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股

60,003,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

60,003,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

60,003,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

60,003,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7,653,669.73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355,913,423.49

元，期末未

分配利润为

-351,889,214.54

元。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同意股

60,003,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6

、审议通过了续聘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1

年度审

计机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2010

年度年

报审计工作进行了审查和总结。在

2010

年的年报审计工作中，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的审计，在预定

的时间内出具了审计报告，完成了审计任务，确保了公司年度报告的顺利披露。我们对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工作是认可的。因此，委员会建议公司继续聘

任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同意股

60,003,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许成宝、 陈晓玲对大会的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05

月

17

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律

师出席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

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11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

人、股东与会方式等事项外，还包括现场会议登记事项等内容。

经查，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2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建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的要求。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 本律师认为：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议程、出席对象、出席会

议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经本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名，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共计

60,003,0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83%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及对

召开人资格的审查，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代理人

)

均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续聘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

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

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

负责人 ：王凡 许成宝

陈晓玲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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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21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万国敏先生

的辞职申请，万国敏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监事

会同意其辞去职工代表监事一职，并感谢其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根据《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辞职申请将于改选出监事就任之日起

生效。万国敏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后，继续在公司任职。公司拟聘任其为高级管理

人员，该事项尚需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补选职工代表监事事宜。经会

议民主选举，陈玉印先生当选为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陈玉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陈玉印先生与原两名监事摆向荣女士、徐晓锋先生共

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附件：陈玉印简历

陈玉印，男，出生于

1967

年

6

月

13

日，高中学历。于

1997

年

10

月进入河南省西峡

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公司生产制造部调度员，现任公司总装车间副主任。

陈玉印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